
辦理台胞證所需資料:
  
1、照片:2吋白底彩色大頭1張(近6個月內拍攝)

照片注意事項：頭頂至下巴3.2 - 3.5 CM，需要露耳朵、眉毛，不能露牙齒、頭部或

頭髮不得碰到相片邊框，不可佩戴粗框眼鏡拍照，頭部不可佩戴飾物如﹕帽子、圍巾、

耳環、項鍊、有色眼鏡等，不得與身分證、護照照片相同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清晰不能過黑；1:1 比例)

(護照、身分證影本請勿書寫文字  EX：僅供辦理台胞證使用等文字)

3、護照正本(需要6個月以上效期)

4、有效期之舊台胞證正本；第一次申辦不用提供，若已過期需檢附過期台胞影本

《特別狀況應備資料》

1、未成年人(未滿16歲)：
A.附上父或母或監護人身分證影本

B.附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記事務必列出來)

*(滿14歲未滿16歲者，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婚姻離異小孩未成年者（未滿16歲）：

A.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如監護人為雙方需附父母雙方身分證影本)

B.附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記事務必列出來)

*(滿14歲未滿16歲者，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有更改姓名、身分證字號或身分證出生地空白者：附最近三個月內”全戶”

戶籍謄本正本(記事內容需詳列全部的改名記錄，不得省略)只要有更改過

姓名者都需提供。

*急件需再提供訂位紀錄    *周六、日及台灣假日、大陸假日、香港假日皆不算工作天

申請類型

一般件 1,700元

2,600元

7 天

4 天急 件

工作天數 費 用

申請費用與天數:



《申請注意事項》
1、撤件/重辦/不准件：一律收手續費 NT$300

2、各項證件影本，不能使用傳真或拍照方式，只接受1:1比例清晰的影印本或掃描

   檔，而且不可以放大或縮小，不可書寫任何文字

3、申請資料不齊全、不符合規定被退件或通知補件：補齊所需資料後必須重新計算   

   工作天。

4、台胞證號碼「一人一號，終身不變」，即每5年雖換發新證，但台胞證號碼不變 

5、台胞可以在5年的有效期間內多次進出大陸，同時在有效期間內均可居留且不須簽 

   注或報備

6、台胞於有效期內必須出境大陸(持過期台胞出境大陸一天須罰100元人民幣)

7、申請人出生地為外國者，可能因為審核關係而影響下證，煩請提早送件

8、相片畫素不足或身分證或護照影本不清晰，有可能影響發證

9、持台胞證入港：只要出示有效台胞證與護照即可入境香港 (停留30天)，不需再申

   請電子港簽

10、申請台胞證期間，申請人不得在大陸或經大陸轉機；申請人如果在大陸，需要在

   當地換證，不可寄回台灣申請

11、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者，不論是否還有效期，必須要註銷之後

   才能申請台胞證

12、台胞證正面為簡體姓名，第一次申請只能依照公安字庫製證；台胞證換領曾在大

   陸銀行開戶或實名認證的，請附上舊台胞證的影本，否則一律以公安核卡字體為   

   準，字體被變更概不負責

請依您的狀況提供資料:

台胞證新辦

護照正本
+

身分證影本
+

2吋照片1張

護照正本
+

身分證影本
+

2吋照片1張

舊證可免繳回

台胞證過期

護照正本
+

身分證影本
+

2吋照片1張

舊證繳回

台胞未過期

護照正本
+

身分證影本
+

2吋照片1張

遺失聲明書

台胞證遺失

舊證繳回

護照正本
+

身分證影本
+

2吋照片1張

台胞證損毀
狀況 1首次辦理 狀況 2 狀況 3 狀況 4

NEWNEW
★首次申請台胞卡者必須附上台灣護照正本並與台胞卡下證時一起歸還。 

++++ ++ ++



台胞證-二吋大頭照規定:

兩吋小頭 兩吋大頭

1.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  

  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

2.照片不能有陰影及修改痕跡(如去背不完全)頭頂到下巴之高度要    

  在3.2-3.6公分之間，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約70%

3.不能遮住眉毛及耳朵，耳朵平均露出，嘴巴合閉不露齒，不能使  

  用霧面相紙，掃描製證會有顆粒痕跡，不能有顆粒、污損、墨跡

  或摺痕

4.頭部置中擺正，眼睛直視前方，兩眼張開且眼珠清晰可見，不能  

  戴瞳孔放大或變色片隱形眼鏡，建議不要戴眼鏡，如:粗框、陰  

  影、反光、遮到眉毛或眼睛會被退件

5.衣服跟背景要有色差，不可穿著白色、淺色、無袖、高領或領口  

  太寬上衣

6.不可配戴明顯的耳環、頭飾及圍巾臉部不可以有大片亮斑或陰影  

  不能畫濃妝或眼妝照片修圖，看起來與實際年齡不符頭頂上方的

  留白不能過少

注意:

是頭頂至下巴3.23.6公分的大頭照，不是半身照



台胞證遺失聲明書

姓  名

出生日期 聯 繫 電 話

身分證字號姓  名

遺

失

經

過

聲

請

人

聲

明

備 
 
 
 

註

本 人 保 證 上 述 情 況 屬 實 ， 如 有 不 實 之 處 ，

本 人 願 意 承 擔 由 此 產 生 的 一 切 後 果 。

簽 名 :         

年    月    日


